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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市职院[2021]24 号

晋城职业技术学院

关于印发《校内资助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处室系：

经 2021 年 4 月 21 日学院院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将

《晋城职业技术学院校内资助资金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晋城职业技术学院

2021 年 4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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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城职业技术学院

校内资助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健全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，

规范和加强学生资助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确保资

助工作顺利开展，按照《财政部、教育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、退役军人部、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<学生资

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科教[2019]19 号）要求以及

预算管理有关规定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院每年根据实际情况，从事业性收入中提取

4%-6%作为校内学生资助经费,列入年度财务预算。

第三条 校内学生资助资金的使用管理工作，由学院学

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，学生处、计财处统筹实施，

纪检监察室负责监督执行。学院建立职责明确、措施有力、

程序规范的校内学生资助经费使用管理机制，明确目标任

务，加强组织，落实责任。经费支出按学院相关规定执行，

切实规范资助资金的申请、审核、公示、审批、发放等程序。

第四条 校内学生资助资金的提取和使用纳入学院财务

预决算管理，实行分账核算，专款专用。校内学生资助资金

不得用于学生活动或学生管理费用开支，各有关部门不得截

留、挪用、滞拨、克扣或改变资助经费用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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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经费使用范围：

（一）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补助。学院及

时资助因临时性、突发性灾害或重大疾病造成家庭困难的学

生。

（二）用于勤工助学。勤工助学作为学院学生资助工作

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由学生处具体负责组织管理。学生处定期

考核勤工助学岗位绩效，核发勤工助学工资，并通过银行卡

发放资金。

（三）用于学费减免。学院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

定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行学费减免。

（四）用于开辟新生入学“绿色通道”。学院要制定新

生入学“绿色通道”方案，对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新生，实

行多部门联动帮扶，推行一站式服务，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顺利入学。

（五）用于支付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。根据国家助

学贷款政策，学院应按国家助学贷款当年发生额的一定比例

建立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，给予经办银行适当补

偿，以推进国家助学贷款的开展。

（六）用于优秀学生校内奖学金。奖励和资助德智体美

劳全面发展，在思想品德、学业成绩、科技创新、社会实践、

技能竞赛、社会工作及其他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。

第六条 资金的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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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分工负责、相互协作、审计监督的原则，由学院学

生处、计财处、纪检监察室及各系依据各自职责范围，共同

做好资助工作。具体职责如下：

（一）学生处

1．结合上级要求，组织制定并执行学院奖、贷、助、

补、勤、免及新生入学“绿色通道”等各项资助政策，并加

强政策宣传；

2．组织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，健全家庭经

济困难学生档案；

3．组织开展各项资助评审，初步审定资助对象及资助

等级，报学院审批；

4．策划并组织实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教育活动，对受

助学生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；

5．根据以往年度资金支出情况，提出当年预算建议方

案；

6．依据上级文件要求，及时上报学院学生资助情况；

（二）计财处

1．依据学生处提供需要资助学生测算情况，组织编报

资金预算；

2．配合纪检监察室等相关职能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进

行检查监督；

3．根据资助评审结果，及时组织相关资助资金发放工

作；

4．依据资金使用情况，组织编制资金决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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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纪检监察室

1．组织对资金财务预算、决算及执行情况进行审计监

督；

2．对各类资金评审过程及评审结果进行监督;

3．对各类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计。

（四）各系

1．具体做好资助政策宣传工作，根据学院资助工作安

排，具体落实各项资助政策措施；

2．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认定，建立家庭经济困

难学生档案；

3．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申请相关资助，审核学生的

申请材料，对学生的申请进行评议，提出建议资助学生名单

和资助等级；

4．按规定报送建议资助评审材料（含学生的申请材料）；

5．具体落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教育活动，指导学生合

理使用资助资金。

第七条 学生处对学院划拨的“校内资助资金年度预算”

统筹管理，分配至奖学金、勤工助学金、减免学费、学生困

难补助等开支项目。

第八条 各类资助经费的发放统一由计财处转入学生银

行卡中，原则上不得采用现金发放。

第九条 为提高各类资助资金使用的安全性、规范性，

最大限度地发挥资助功能，确保资助资金真正用于符合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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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学生，学院将采取座谈、调研、走访、设立举报电话等方

式进行监督，并对违纪违规行为加大处理力度。

（一）对套取、挪用、私分校内资助资金的有关部门、

系及个人，一经查出，追回资助资金，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

责任。

（二）对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、资助走访等过程中

接受家长或学生请客、贿赂者，一经发现，学院将严肃处理。

（三）对挥霍浪费资助资金的学生，学院将进行批评教

育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学生处（学生工作部）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抄送：院纪委。

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1年4月24日印发


